
 

 

 

兴庆区教育局行政执法告知制度 

    

    第一条 为规范兴庆区教育系统行政执法行为，增强行政执

法透明度，规范行政执法人员办案程序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  

   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兴庆区教育局机关各执法部门行政

执法行为。包括：实施行政检查行为前和行政检查期间依法应

尽的告知义务；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尽的告知义务和处罚后

应尽的告知义务；以及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和国家、自治区相关规定应尽的告

知义务。 

第三条  行政执法过程中，应当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以下内

容：   

（一）告知当事人依法检查的事项、要求和适用的法律依

据，有违法行为的要告知当事人。   

（二）告知当事人对实施行政检查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、

行政许可的执法人员有直接利害关系的，有权申请回避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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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三）告知当事人行政执法人员在开展行政执法活动时应

出示有效执法证件。   

  （四）告知当事人在收到执法相关（催告书）通知书后，

有陈述申辩的权利。   

   （五）告知当事人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和执

照或达到一定数额罚款时，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   

  （六）告知当事人对执法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具体行政行为

不服的，有权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。   

  （七）告知当事人对执法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做出的不予行

政许可决定、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或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

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第三条、

第四条规定的，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

  （八）告知当事人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不当给当事

人造成损失的，可依法申请赔偿。   

  （九）告知当事人在接受行政执法检查、调查、处理时，

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。   

  第四条 实施行政检查，应提前向被查单位送达《检查通知

书》告知检查时间、内容和适用的法律法规，以及检查人员信

息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事先告知：   

  （一）接到举报被查人有违法行为的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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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有证据证明被查人有违法行为的；   

  （三）其他不便告知的情形。   

  实施检查时应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，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

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表明身份，告知检查内容和要求、检查的

依据以及被查人员依法应享有的权利和依法应履行如实提供相

关情况的义务。   

  第五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违法行为事

实、所承担的法律责任、适用的法律依据和依法享有的陈述申

辩权；罚款数额较大的还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   

  第六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及相关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，在实施许可事项过程中，应当履行以下告知义务：   

  （一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

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；   

  （二）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权、依法取得行政

许可的平等权利、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、

依法申请听证的权利、依法提出赔偿请求的权利。   

  （三）告知申请人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，若因

法律规定情形取得的许可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，有依法要求赔

偿的权利。   

  （四）告知申请人有拒绝审批机关提出的购买指定商品、

接受有偿服务等不正当要求的权利。   

  （五）告知申请人除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收取费用的外，



 - 4 - 

有拒绝交纳任何费用的权利，并有向有关机关检举、控告的权

利。   

第七条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银川市兴庆区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1日 


